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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源电力”或“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长源电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21 号）同意注册，国家能源集

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源电力）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共计 731,707,317 股，发行价格为 4.1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999,999,999.70 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 731,707,317 股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上市，其

中，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团）认

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

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481,035,016 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9,512,196 900,000,003.60 18 

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1,951,219 499,999,997.90 6 

3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73,170,731 299,999,997.10 6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756,097 232,699,997.70 6 

5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780,487 199,999,996.70 6 

6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6,585,365 149,999,996.50 6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414,642 108,300,032.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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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8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4,390,243 99,999,996.30 6 

9 
江苏高投毅达绿色转型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9,512,195 79,999,999.50 6 

10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512,195 79,999,999.50 6 

11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赣江新区财投晨源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7,073,170 69,999,997.00 6 

1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

 16,829,268 68,999,998.80 6 

13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34,146 59,999,998.60 6 

14 王梓煜 12,195,121 49,999,996.10 6 

15 
山东三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三足天富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195,121 49,999,996.10 6 

16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195,121 49,999,996.10 6 

合计 731,707,317 2,999,999,999.70 - 

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更名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暨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749,327,699

股增加至 3,481,035,016 股。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配股、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5 名，分别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米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瑞众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高投毅达绿色转型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国调创新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江西赣江新区财投晨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梓

煜、山东三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足天富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 15 名股东在本次发行时均承诺：自长源电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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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前述承诺，未

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对该股东违

规担保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也未发生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 年 6 月 3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512,195,12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481,035,016 股的 14.71%，占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18.63%，

占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15.70%。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5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1,951,219 121,951,219 3.50% 

2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73,170,731 73,170,731 2.10%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756,097 56,756,097 1.63% 

4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780,487 48,780,487 1.40% 

5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6,585,365 36,585,365 1.05%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414,642 26,414,642 0.76% 

7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4,390,243 24,390,243 0.70% 

8 
江苏高投毅达绿色转型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9,512,195 19,512,195 0.56% 

9 
国调创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南昌）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512,195 19,512,195 0.56% 

10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江西赣江新区财投晨源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073,170 17,073,170 0.49% 

11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29,268 16,829,268 0.48% 

12 
中节能（湖北）环保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34,146 14,634,14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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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13 王梓煜 12,195,121 12,195,121 0.35% 

14 

山东三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三足天富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2,195,121 12,195,121 0.35% 

15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195,121 12,195,121 0.35% 

合计 512,195,121 512,195,121 14.71% 

六、本次可解除限售股票上市流通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31,707,317 21.02% -512,195,121 219,512,196 6.31%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49,327,699 78.98% 512,195,121 3,261,522,820 93.69% 

合计 3,481,035,016 100.00% - 3,481,035,016 100.00%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本次发行中的相关股票限售承

诺；公司关于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

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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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百川  冯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